British lsraelitism 英國以色列主義 這是源於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以色列世界同盟（British Israel World Federation），加上他們的期刊《國家信息》（The National Message）及其出版社（Covenant Publishing Co.）所發起的運動。由此至終，它都沒有與主流教會分別出來，成為一獨立教派；只是吸收各宗派的人成為會員，只要他們肯承認「主耶穌基督是人類惟一的救主」，就可以加入。近代更為「普世神的教會」〔Worldwide Church of God，即阿姆斯壯主義（Armstrongism）〕接納。
　　英國以色列主義是建立於預言思想上；他們強調猶太人及北國以色列支派是有分別的，這些支派在主前721年便被虜，據說是從沒有返回原地。他們認為撒克遜人（Saxons）為以撒之後裔，丹麥人為但之後裔，而美國人則為瑪拿西的後裔。耶利米既說以色列能永遠有大衛的後裔為王（耶三十三17），因此他們認為西底家其中一個女兒，是與耶利米同被帶到埃及（耶四十三6～7），後來去到愛爾蘭，並與皇帝結婚了，他們就是英國皇室的祖先。為這緣故，聖經給以色列的應許，便落到英國和美國的頭上了。
　　其他人則指出，耶利米書三十三17～18應許不中斷的君王和祭司，其實在耶穌第一次來後便成就了（路一32～33）。在新約，基督教會就是以色列（加六16；來八8～13），這個新國度（彼前二9）是由所有種族合成的（西三11）；勝過仇敵等語，必須就屬靈的意思來解釋（太一21；弗六12；另參徒十五16～18引用摩九11～12的方式）。
　　【編按︰英國以色列主義在近期已經沒落，零星的團體活動沒有多少影響力，較為人知的，就是由阿姆斯壯（Herbert W. Armstrong）出版的《簡單真理》，曾向普世發行，在高峰期間（1900），宣稱擁有二百萬會員，至今大概只剩下幾千個年老的會友。
　　他們解釋聖經的方法，幾乎與一切釋經學的原則相違背──任意、高度臆測，也十分重視寓意釋經。退一步來說，就算他們的理論可以成立，保羅在歌羅西書西三11的話，已指出它沒有什麼意義。他們的毛病，是不知道舊約的應許，有些具有很長的時間性（申二十八58～68；撒上二30），而且有些應許的話很具象徵性，不能完全按字面意思來解釋。最重要的一點，是他們對英、美和丹麥、愛爾蘭等人的起源，沒有一個具地位的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會支持他們的說法，換句話說，他們在歷史上的「證據」是只有推測，沒有事實作支持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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